宁乡市农业农村局
关于公开遴选2026年度科学施肥“三新”技术助推单产提升示范项目主体的公告

为进一步推广科学施肥增效“三新”技术，控制化肥施用总量，优化施肥结构，支撑水稻“六增两控”技术落地，助推大面积单产提升和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现征集2026年科学施肥“三新”技术助推单产提升示范项目实施主体，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示范模式
示范模式为“测土配方+机械深施基肥+无人机追肥”模式，示范作物为水稻。
二、技术要点

（一）肥料选择。基肥选用氮、磷、钾比例适宜的40%专用配方肥，使用18-10-12或相近配方肥，单质肥料选用尿素、氯化钾等，水溶肥主要选择大量元素、中量元素、微量元素等适用无人机追肥的肥料。

（二）施肥机具。基肥施用具推荐带有侧深施肥装置的施肥插秧一体机或在旋耕机上配装深施肥器。无人机推荐选用载重量较大、施肥均匀的无人机，用于追肥撒施固体肥料或喷施水溶肥，作业效率高，施肥均匀，减少人工成本。

（三）施肥方式。落实“三段式”全程机械化精准施肥，基肥在翻耕或移栽时实行机械深施，每亩用量30-35公斤；分蘖肥在栽插后5—7天，通过无人机撒施，每亩施用尿素4-5公斤；穗肥在主穗幼穗分化2-4期（移栽后45—60天），结合苗情通过无人机撒施。叶色浓绿褪淡不明显长势较好的田块无需补肥，叶色明显褪淡的田块结合复水，每亩施用尿素2-.公斤、氯化钾5-6公斤，叶色明显转黄田块结合复水应增加氮钾肥用量。粒肥在抽穗期酌情施用。
三、项目实施时间

2026年3月-7月。
四、遴选范围及条件

（一）遴选范围
综合考虑我市粮食生产、耕地质量提升、化肥减量增效等工作开展情况，2026年度科学施肥“三新”技术助推单产提升示范项目以花明楼、回龙铺、黄材、双江口、坝塘、资福、金洲7个乡镇为实施区域，具体见附表1。

（二）遴选主体应具备条件

申报对象为具有一定规模的种粮大户、农业合作社、农业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有固定的经营场所，地块集中连片，基础设施完善，交通便利，经营管理规范，能积极配合市农业农村局的工作安排，要求单个主体示范面积在200亩以上。

（三）项目申报及补贴办法

1.实施主体在规定时间内提交宁乡市2026年化肥减量增效示范主体申报表，报送宁乡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技中心对申报主体材料进行形式审查,形式审查合格的报农业农村局审定。

2.补贴标准：项目资金补助采用政府购买服务、先建后补的方式进行补助，每亩补贴不超过40元。

五、申报时间及地址
（一）申报时间：2026年4月1日前。

（二）报送地址：宁乡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3栋302室（玉潭街道楚沩中路大塘巷50号），联系人:严卫华，联系电话：13874827775。

（三）迟报、未报视为自动放弃。

五、工作要求

（一）各申报主体要充分认识公开遴选的重要意义，精心组织申报。

（二）各申请主体报名时所提供材料必须真实有效，不得弄虚作假，一旦发现有不规范、不真实、弄虚作假的，取消报名资格。

（三）坚持公开、公平、公正、自愿的原则遴选项目实施主体。

                                宁乡市农业农村局

2026年3月27日

附表1
宁乡市2026年度科学施肥“三新”技术助推

单产提升示范项目计划安排

	序号
	乡镇
	计划面积（亩）

	1
	花明楼
	1000

	2
	回龙铺
	1000

	3
	黄材
	1000

	4
	坝塘
	500

	5
	金洲
	500

	6
	资福
	500

	7
	双江口
	500

	合计
	
	5000


附表2
宁乡市2026年度科学施肥“三新”技术助推单产提升示范项目申报表
	申报主体
	单 位 名 称
(单位申报写单位全称，种植大户申报写种植大户个人姓名及身份证号码)
	

	
	负责人
	
	联系电话
	

	
	地址
	 

	实施主体类型（请选择一项,打√）
	（  ） 种植大户  （  ）家庭农场   （  ）农民专业合作社 
（  ）农业企业  

	项目名称
	

	示范地点
	    镇      村
	面积规模
	          亩

	示范作物
	
	种植时间
	    月-     月

	申报建设模式

	技术模式
	
	建设规模
	        亩 

	申报单位承诺
	承诺：本单位保证以上填报内容及数据真实，如有弄虚作假的，愿意承担相应的责任，遴选确定后，同意对建设规模进行调剂，保证按时按质完成本项目建设内容。
项目单位（盖章）：          法人代表（签字）：
年   月    日

	项目所在地乡镇意见
	 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市农业农村局审核意见
	    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